关于合同与现汇付款信息不一致的说明

长春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环城支行：

    我单位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，因业务需要需向重庆华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现汇，双方签订的《销售合同书》中，约定的付款信息：

开 户 行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合川支行
开户行账号：500500191013000542031
我单位在给贵行提供的现汇付款信息为：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合川支行

账号：50050115360000001819

实际情况为合同中约定的付款信息为基本户，现汇的付款信息为一般户，同为重庆华焜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，且真实有效，因重庆华焜科技有限公司结算需求，在现汇付款时，变更为一般户的付款信息。

特此说明

               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29日
